
中国科学院

科发际函字〔2015〕36 号

国际合作局、条件保障与财务局关于报送
2016年因公出国（境）计划和
出国预算的通知
院属各单位：
2016年因公出国(境)的安排应全面服务“十三五”规划的开局。要围绕推进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科学规划2016年对外合作重点和重要项目，优先保障实施“走出去”战略、推进“一带一路”战略、国际产能合作及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团组。
各单位根据“总量控制、计划管理”的原则和从严规范管理外事工作的要求，实事求是制定2016年因公临时出国计划，对外合作与交流需进行总体谋划。“控制总量、突出重点、保压结合、服务发展”，不安排实效差、非必要的团组，继续保持党政干部因公临时出国从严从紧基本态势，各单位团组总数不得超过2015年的总量控制限额。

不计入本单位和个人年度出国批次（即属于分类管理）的出访团组，也要制定年度计划，有数量控制，并经各单位的外事领导小组审议通过。

现就我院2016年出国计划和出国预算的编制做如下要求：

一、因公出国（境）计划

1.根据任务需要和人员身份实行分类管理，从事以下科研任务的因公出国，不计入本单位和个人年度出国批次限量管理范围，出访天数、人次和经费单独统计：

1 从事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科研项目的人员（必须在项目书或课题任务中列明，含退休返聘人员），出国执行该项目书或课题任务书中明确列出的国际科研合作与交流任务; 

2 出席重要国际科技类学术会议并担任大会主席、副主席、常务理事、理事、分会主席、做会议特邀报告、大会报告或分会报告; 
3 在科技类国际组织任职或兼职的科研人员，出国执行与其在该组织担任职务相对应的任务；
4 执行中央政府间多边科技合作协议的科研人员，出国执行协议中规定的国际科研交流与合作任务;

5 从事外方提供全额资助且外方背景可靠、不损害我方利益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任务;

⑥ 赴港澳台团组
    2.不直接参与上述六类任务的科研人员，以及非专程出国执行上述任务的科研人员因公临时出国，仍实行限量管理。
3.出席国际会议或从事实验、观测、勘探、采集及合作研究等科研活动团组的人数和在外停留时间，可根据任务实际需要和人员身份从严掌握。
4.各单位的出访计划实行总量控制。遇特殊情况，在维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可调整出访计划。临时出现的重要出访任务可从出访计划中调整，但不得突破总量。

5.各单位已经批准和正在申报的出访计划纳入2016年度出访计划。
6.各单位遵照“因事定人”、“人事相符”的原则，统筹规划，合理制定本单位的实行分类管理的科研人员年度因公出国计划，重点保障、优先安排执行国家重大和前沿研究领域的科研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院重大项目的出访任务。hztjq.ac.cn


























。严禁利用分类管理安排与上述活动不直接相关人员出访。从严控制计划外出访。

二、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1. 各单位要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院关于厉行节约、减少“三公经费”支出的相关规定，严控一般性出国（境）支出。

2.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的资金性质分院拨财政经费和其他科研资金经费。根据要求，中央部门2016年度“三公”经费仍然按照“只减不增”进行管理，各单位应合理编制2016年“三公”经费预算。
除上述六项分类管理的因公出国（境）预算外，院拨财政经费安排总额不得超过财政预算控制数；其他科研资金用于因公出国（境）支出应有明确的预算批复。
三、报送要求

请于2016年1月30日前，从ARP国际合作系统的“出访计划和出国预算”子系统报送，过期系统自动关网。各单位报送至ARP系统中的出国计划和预算应经过所领导审核，无需报送纸质材料。
    联系人：国际合作局综合处 王玲俐010-68597520

            条件保障与财务局预算处 张世伟010-68597520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与财务局 
2016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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